附件1

常德市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十条措施
申报奖励说明及程序
一、奖励申报说明
1.奖励对象为招徕游客来常德旅游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旅行社（以下简称旅行社），市域内各旅游景区（点）（以下简称景区）及相关文旅企业（以下简称旅游企业）等。
2.措施所称团队游客，指单团人数在10人以上的游客团队。
3.措施中的旅游景区、旅游饭店等名单由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负责调整和增补，每年公布一次。
4.旅游市场促销奖的奖励时效以一个自然年为周期进行，即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，并按年度一次性兑奖。申报单位须在每季度结束后10日内向市文旅广体局提交相关纸质资料，作为年度计奖依据。
5.旅游品牌创建奖的奖励时效为当年,符合本措施规定奖励条件的对象，于当年12月31日前向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申报并提供相关材料，奖励拨付为下一年度。
6.市文旅广体局成立审核专班（由办公室、财务科、政策法规科、产业发展科、市场管理科、资源开发和全域旅游推进科、推广传播和交流合作科、直属机关党委、文化产业发展指导办公室、旅行社协会），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，并将奖励对象、名称、奖项和相应数据汇总公示，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，由市财政局按照财政资金审核拨付进度要求，按程序下达奖励资金。
7.本措施奖励、“引客入常”申报平台运营维护资金从市级旅游产业专项资金中列支，纳入部门预算。
8.市文旅广体局负责组织项目申报、评审、公示，提出年度专项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等，市财政局负责年度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、资金拨付，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定期开展重点绩效评价。
二、奖励申报程序及资料
（一）申报旅行社旅游团队人数奖
申报资料要上传到审核单位指定的审核申报平台系统进行审核。
1.使用国家旅游网系统提供的旅行社导游委派及行程安排单；
2.景区门票发票复印件或扫描件、行程人员名单(需景区确认盖章)；
3.入住旅游饭店住宿费发票复印件或扫描件及水单（需酒店确认盖章）；
4.团队实时拍照、视频上传（与团队人数大体相符）；
5.入境游客需提供护照复印件。
（二）申报乡村旅游人数奖
1.乡村旅游区（点）接待情况统计月报表和年度报表；
2.全年开展的旅游活动总结及相关图片、新闻报道、视频资料等。
（三）申报旅游专列奖
旅游专列组团社与铁路部门签订的专列协议（含列车车次号、时间，双方单位名称、地址、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），乘车人员名单、旅游行程安排，开展活动总结及相关图片、视频资料等。
（四）申报旅游品牌创建奖
1.国家、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的正式批复或评定的相应品牌文件；
2.湖南省旅行社星级评定委员会评定公告。
（五）申报企业升规入统奖
企业升规入统限于上年度8月31日到当年8月31日期间升规入统的企业，且不与省升规入统奖励重复。升规入统要求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主营业务行业代码属于文旅企业。（文化制造业、文化批零业企业需要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，文化服务业企业需要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）
三、 监督检查
1.旅游奖励结果依法依规公开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2.对以弄虚作假、冒领、徇私舞弊等方式骗取专项资金，或因工作人员失职渎职导致专项资金被滞留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除收回资金、取消3年内申报旅游产业发展补助资格外，由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